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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城市网络 

战略规划 

2022-2028 年 
 

背景 

2015 年《拉姆萨尔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二届）期间通过的第 XII.10 号决议赞同设立“《拉姆萨尔

公约》湿地城市认证”。根据该决议，各缔约方认识到“城市地区在湿地保护教育和公众意识方面存在

巨大潜力”，而认证计划“可有助于各个城市、缔约方和利益相关者提高对湿地合理使用和保护的认识

”。这一认证计划为城市的品牌推广和成为与湿地保持密切和积极关系的模范城市提供了机会。 

自缔约方第十三届大会以来，许多城市已被正式认定为湿地城市。为了支持该认证计划，拉姆萨尔东

亚区域中心（RRC-EA）于 2019 年 10 月 23 日至 25 日在大韩民国顺天市组织了第一次市长圆桌会议

，提出协助建立更强大的湿地城市网络。在这次圆桌会议上，各湿地城市一致同意建立“湿地城市网

络”，并指定 RRC-EA 担任湿地城市网络的秘书处。 

 

湿地城市网络的愿景 

湿地城市网络的愿景是： 

湿地城市致力于为当代和未来的城市居民合理地利用湿地 

 

湿地城市网络的宗旨 

湿地城市网络为促进和实现城市和城市周边湿地的合理利用提供了巨大的潜力。湿地城市网络有助于

在地方政府、地方社区和其他重要利益攸关方的共同努力下，有效地落实《拉姆萨尔公约》。 

作为一个平台，湿地城市网络可： 

1) 实现各湿地城市之间的有效沟通； 

2) 根据地方政策，促进关于城市和城市周边湿地管理经验教训的信息交流； 

3) 促进对话，发展湿地城市之间的环境和社会经济合作；以及 

4) 实现网络成员之间的资源共享。 

 

湿地城市网络的战略目标和任务 

在市长圆桌会议的审议基础上，制定了四项战略目标。现又包括了第五个战略目标，以确保湿地城市

继续实施合理的使用方法，并确保湿地的管理、恢复和创建有利于当代和未来的城市居民。 

 

目标 1: 沟通 

城市网络的集体知识和经验比任何一个单独的湿地城市都要丰富。强有力且有效的网络内部和外部沟

通对于确保湿地城市及其居民受益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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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1.1: 所有湿地城市的代表出席一年一度的市长圆桌会议。 

目标 1.2: 湿地城市网络秘书处与各湿地城市保持有效沟通。 

目标 1.3: 湿地城市网络和湿地城市网络秘书处致力于通过各种媒体以及与相关方和活动共同宣

传湿地城市网络。 

 

目标 2: 知识交流 

不同的湿地城市面临着不同的挑战，并制定了各种湿地管理解决方案。在整个城市网络中，将制定和

实施不同的政策和实际干预措施。湿地城市网络之间以及与其他利益攸关方之间的知识交流对于加强

湿地的合理利用和履行《拉姆萨尔公约》规定的更广泛义务至关重要。 

目标 2.1: 各湿地城市通过各种形式的媒体和平台在网络之间交流知识。 

目标 2.2: 各湿地城市与希望获得《拉姆萨尔公约》认证的观察员城市交流知识。 

目标 2.3: 各湿地城市积极参与与其他利益攸关方的双向知识共享，包括拉姆萨尔区域倡议、拉

姆萨尔公约的国际组织合作伙伴、国家和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学

术机构和其他相关方。 

目标 2.4: 各湿地城市寻求与参与可持续城市的其他国际组织接触并分享知识，其中包括《生物

多样性公约》、联合国人居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致力于可持续性的地方政府组织

（ICLEI）。 

 

目标 3: 合作 

湿地城市网络为发展环境和社会经济合作提供了一个对话平台。根据目标的不同，可以在两个湿地城

市之间进行合作，也可以在几个湿地城市之间开展合作，重点是实现共同的环境和社会经济成果。 

目标 3.1: 各湿地城市在网络之间积极合作，致力于取得明显的共同环境和社会经济成果。 

 

目标 4: 获得资源 

湿地城市网络及其成员将致力于共享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并在网络内外调动和利用其他资源。 

目标 4.1:  各湿地城市已经开展了人力资源共享，以实现湿地的合理利用。 

目标 4.2: 通过共同努力，各湿地城市已寻求并获得其他资源，以实施湿地合理利用的优先计划

。 

 

目标 5: 落实 

获得湿地城市认证标志着一个过程的起点。湿地城市将追求不断改善和提升其湿地。湿地城市还将致

力于实施积极可行的政策相关行动，以表明其对合理使用湿地原则的持续承诺，并确保湿地能够使现

在及未来的城市居民获益。 

目标 5.1: 各湿地城市落实改善湿地的措施，并继续坚持湿地合理利用原则，将其作为良好治理

的典范。 

目标 5.2: 各湿地城市积极制定与湿地相关的政策，促进城市和城市周边湿地的社会和环境可持

续发展。 

目标 5.3: 各湿地城市确保湿地利益攸关方充分参与空间规划和湿地管理。 

目标 5.4: 各湿地城市认识到湿地的多重价值，并将其纳入空间和湿地管理规划。 

目标 5.5: 各湿地城市管理、恢复和创建湿地，以优化其为城市居民提供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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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和回顾 

本《湿地城市网络战略规划》跨越 2022-2028 年，相当于两届缔约方大会的会期。我们鼓励各湿地城

市在缔约方大会之前报告实现目标的进展情况。湿地城市网络秘书处将编写一份报告，供在缔约方会

议上审议和介绍。 

应根据两届缔约方大会的周期回顾本《战略规划》，以确保其仍然适用于实现我们的愿景。 


